
宜蘭縣政府縣務會議第928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 1月 25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主席：林縣長姿妙　　　　　　　　　　紀錄：葉秀敏、彭騰進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一週重要輿情報告

編號 日期 新　　聞　　標　　題

1 1/24 中央指揮中心：春節是否升 3級 今明是關鍵

2 1/21 寒冬送暖 幸福加碼 

林縣長姿妙裁示：
一、國內疫情日趨嚴重，宜蘭也出現確診個案，我們用最快的

速度、最精準的疫調找出相關足跡，保護縣民的健康安
全。請衛生局及各單位確實做好防疫工作，希望在大家團
結合作下，讓宜蘭能夠平安健康。

二、感謝蓮記協會的愛心，讓弱勢族群能夠在過年前夕感受到
溫暖，期望大家都能過好年，謝謝相關單位的辛勞。

參、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927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備查。
二、各局、處重要事項報告：

(一)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
以下 7 件墊付案及 1 件財產拆除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
後，請提案單位速送縣議會審議，倘案件有急迫性，務必
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意：

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文化局
辦理前瞻計畫－城鄉建設－111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
培育計畫－藝文教育扎根－「藝起逗陣行-歌仔戲薪傳不失
傳」經費新臺幣 1,200,000元

農業處 辦理「2022宜蘭綠色博覽會」經費新臺幣 26,000,000元

教育處
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寒溪
國小等 3校經費新臺幣 20,120,000元

原住民事務所
辦理「111年度原住民族職業訓練運用計畫」增加經費新臺幣
530,000元

文化局

辦理前瞻計畫-城鄉建設-111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
育計畫-「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視覺藝術類：美術館及展覽空
間補助-「深化宜蘭美術史-展覽暨研究計畫」經費新臺幣
1,200,00元

文化局 辦理「地方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經費新臺幣 7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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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辦理前瞻計畫－城鄉建設－111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
培育計畫－藝文場館營運升級－「111年宜蘭縣藝文場館營運
升級計畫」經費新臺幣 2,100,000元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縣有財產拆除案審議明細表

項次 類別 辦理項目 備註

1 財稅類 拆除案 一、擬請報廢拆除本縣冬山國民中學經管縣有建物
「車棚」1件，面積 228.87平方公尺，構造為鋼
鐵造，已使用 14 年，查未逾法定耐用年限為 40
年。

二、因學校為配合冬山鄉公所辦理「冬山國中安全通
學路廊與人本生活圈景觀工程」公共工程設施，
且車棚已使用多年，鐵製設施已鏽蝕、破損需修
補，連接車棚之鐵柱長年下來亦有腐鏽情形，故
擬請報廢拆除重建。

三、建物拆除後擬原地鋪設安全通學路廊，車棚將另
地重建，其工程經費係由冬山鄉公所獲營建署核
定補助1,920萬元在案。

四、符合本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8條第1項第
4款：「建築改良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辦理
報廢拆除：四、依公務或業務需要，確能增加基
地使用價值，必須拆除改建或原有基地充作他項
用途者。」得辦理報廢拆除。

林縣長姿妙裁示：
一、綠色博覽會是宜蘭縣春天的大型活動，本案依業務單

位提案通過，並請提送縣議會辦理相關墊付程序。
二、本府向中央提報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
共有寒溪國小、利澤國中及東興國小等 3校獲得補
助，總計 2,012萬元，請教育處務必督導工程如期如
質完工。

其餘均照案通過。
(二)主計處林處長秋燕報告：

110年第4季第二預備金明細表。（詳簡報資料）
林縣長姿妙裁示：照案通過。
三、專案報告：
交通處黃處長志良、警察局林局長新晃報告：

111年春節連續假期交通疏運計畫。（詳簡報資料）
林縣長姿妙裁示：
(一)農曆過年將至，本次春節為 9 天連續假期，預期到時候

宜蘭將會湧現大量的人潮與車潮，請各單位要求廠商停
止施工並恢復路面的平整。

(二) 請警察局加派人力，維持縣內的治安及交通秩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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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期間還要值班的同仁們，非常感謝你們的付出奉
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讓縣民及遊客在過年時都能夠
平安健康。

肆、主席裁示
林縣長姿妙裁示：
首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目前全國疫情嚴峻，維持宜蘭的健
康是首要之務，希望年假期間各位同仁能做好自我健康管
理，並落實戴口罩、勤洗手、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
措施；連假期間也請各單位要求廠商停止施工，恢復路面平
整，讓用路人安心。疫情期間大家都很辛苦，我們要一起努
力，拚出宜蘭好健康，謝謝大家。

伍、散會：上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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